
我們如何了解罪？



什麼是罪

 未中標/偏離標靶：未能活出人受造本該有的樣式

 悖逆/叛變：拒絕上帝正當的主權

 越界/犯規：跨越上帝所設立的界線

 彎曲/不正直（罪孽）：內在的扭曲與偏差

 偶像崇拜：把受造之物當作終極價值、把本應屬於

上帝的位置交給別的東西



罪從什麼地方來？

A. 「第一個罪」與墮落
創世記第三章：人類對上帝的不信、
悖逆與自立，「墮落」。重點不在果
子本身，而在於人要用自己的標準來
判定善惡，不再以神為中心。

B. 罪與屬靈世界
天使的悖逆：罪不只是「人犯錯」，更是一種牽動整個宇宙秩
序的深層失序。

又有不守本位、離開自己住處的天使，主用鎖鏈把他們永遠拘留在黑
暗裡，等候大日的審判。（猶大：6）

他並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亞伯拉罕的後裔。（希2:16）



罪的本質

罪是「完美的缺欠」：罪不是一個「物」，而是對良善的缺
失或扭曲

罪是「愛的秩序顛倒」：人原本以上帝為至高、再去愛萬物

。罪使人的愛失序：把好東西變成終極的東西（偶像）

罪既是「罪行」也是「挾制人的力量」：罪既是我們做的事

，也像一種能夠控制我們的勢力。



罪的不同層面

個人、群體與結構性罪：罪不單私德問題，也有以下各方面：

個人的罪：個人所犯的罪

群體的罪：如一國攻擊另外一國，造成死傷

結構性的罪/不義（如奴棣的制度）

上帝為何容許罪？

自由意志：創造相愛的受造物；容許「真實拒絕」的可能

神不是邪惡的作者，祂的方法是從邪惡中把人救贖出來



談一談原罪

人類出生就進入一個受損的狀態

亞當是人類的代表元首（羅 5：12）

人類承受一種墮落性情與犯罪傾向（完美的欠缺）

歸算的罪責：亞當為代表元首，他的罪責歸算到他的後
裔，因此罪與死普遍臨到所有人。

問題不只是我們「做了哪些罪」，也是我們在亞當裡「本來
是怎樣的人」，除非在基督裡被更新

罪雖由一人（亞當）進入世界（有人看為不公平），但罪惡
的赦免也是從一個人（耶穌）的善行完成



對原罪的一些不同看法

觀點 亞當 人性

伯拉糾 罪單單影響了亞當 沒有人受亞當的罪影響

亞米紐斯 亞當犯了罪，部分
地影響人類

人不是全然敗壞，人從
亞當得到敗壞的天性，
但不是定罪或罪債

改革宗 亞當一人犯罪，全
人類受影響

人全然敗壞，罪和罪過
都歸與人

奧古斯丁 人類因亞當都犯了
罪

人全然敗壞，罪和罪過
都歸與人



罪的影響

A. 與上帝隔絕：破壞與神的相交，並削弱我們信靠神與渴慕神的

能力。

B. 自我內在破碎：自我合理化、焦慮、扭曲的動機、被私慾驅動

C. 對人與受造界的傷害：不義、暴力、剝削、欺騙、冷漠與忽略

。是這些行為必然結出的果子。

D. 變成習慣：使人更深陷其中。罪有「重力」般的吸力。

E. 死亡（肉身與靈性）：不僅是肉身終必一死，也包括與靈性上

神生命的隔絕



人的「全然敗壞」

是加爾文教導的重點，我們也常常會在不同地方聽見

全然敗壞（total depravity）說明罪的深度。不是程度
上的描述！

罪影響人的每一部分：理性、意志、情感、慾望、良知與身體；不是「
壞到最深」，而是「敗壞到各方面」

人可以做外表正確的事，動機仍以自我為中心（求面子、求掌控、等）

人若沒有神的恩典，就不能靠自己產生對神真實的愛，也不能自救

意志的捆綁：人仍然會選擇，但人的慾望本質上偏離神

靈性死亡：不是「有點軟弱」，而是不能自己使自己活過來（弗 2:1–5）



解決罪的途徑

因信稱義（唯獨信心）：神因基督的緣故

宣告罪人為義，這義是靠信心領受

基督的義歸給我們：亞當的罪，基督的義都算給我
們

代贖（刑罰代替）：基督承擔我們罪應得的刑罰，
滿足神的公義，使我們得赦免。

與基督聯合：信徒在基督的死與復活上與祂聯合，
這成為成聖（生命更新）的動力（羅 6；加 2:20）



基督徒如何面對罪？

•自我省察更深入：不只問「我做了什麼」，也問「我為什麼這麼做」

•對罪更警醒：知道我最危險的地方常在「動機合理化」與「自義」。

•對非信徒更有憐憫：不是站在高地批判，而是承認「若非恩典，我也一樣

」。

•依靠恩典的操練：禱告、認罪、聖道、團契，不是宗教儀式，而是上帝塑

造人的途徑。

•倚靠聖靈成聖：改變不是靠意志硬撐，而是聖靈更新渴望，再帶出新的選

擇與習慣。



問題討論

如果你成了基督徒，但仍然常常犯罪，特別對一些罪沒法勝過，你覺
得原因何在？有什麼方法可以有所進步？

有人說，「在母腹裡還沒有生出來的人，沒有做過一件事，如何能說
他是一個罪人」（我是在罪孽裡生的，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。
詩51:5），你對這句話有什麼看法？試分享！


